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设计变更批复办理流程图


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5日内出具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。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。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不予受理理由。





根据服务对象需求送达结果。对不予许可（批准）的，出具《不予许可（批准）决定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决定


按内部审批权限，作出许可（批准）或不予许可（批准）的决定。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技术审查


（30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法定承诺时限内）





审查


对服务对象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，提出准予许可（批准）或不予许可（批准）意见。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现场踏勘


勘察人员进行现场勘测、检测工作，出具勘察结果。需要补正有关材料的，待材料补正后出具勘察结果。（20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法定时限内）





受理


符合受理条件，当场受理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提出申请





受理人审核申请


材料是否符合条件








